

东人［2008］45号

关于开展2008年机关事业单位

工作人员年度考核工作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福建省公务员考核办法(试行)》、《福建省实行聘用制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考核办法(试行)》、《中组部、人事部关于印发＜公务员奖励规定（试行）＞的通知》及县委、县政府“9+2”工作纲要的要求，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做好我县2008年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年度考核工作,现根据《东山县公务员考核办法(试行)》(东委办［2007］93号)，就2008年年度考核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1、 优秀比例的核定

　根据闽委组通［2007］77号、漳委办［2007］64号、东委办［2007］93号文规定，各单位优秀比例按以下掌握：

1、公务员年度考核优秀等次人数，一般掌握在本单位参加年度考核总人数的15%以内。

被省级以上党委政府评为综合性表彰的先进集体，被评为省级以上系统先进集体，被授予“文明单位”称号或继续保持“文明单位”荣誉的，当年绩效考评、“家园清洁行动”被评为优秀单位的，机关单位其优秀等次的人数比例可控制在该单位实际参加考核总人数的20%以内；凡单位工作人员受党内严重警告或行政记大过及其以上处分，或受劳动教养、判处刑事处罚的，该单位优秀等次比例不得超过实际参加考核总人数的12%；机关单位绩效考评被评为不合格单位的，其工作人员年度考核优秀比例按5%下达；下派驻村任职的党员干部年度考核优秀等次比例仍按闽委组明电［2005］28号规定执行，不得突破比例。

负责项目建设、农村工作、家园清洁行动、党风廉政建设、计生、综治、安全生产等专项评比的职能部门要及时将评比结果报送县考核领导小组。
2、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年度考核优秀比例参照公务员的比例执行。

二、考核办法和时间

1、公务员的年度考核办法按《东山县公务员考核办法（试行）》及东人［2007］41号文件规定执行。

机关单位中不足4人的，由所属党委组织下属机关单位工作人员进行集中联评，并将考评方案报县考评办核准，各机关单位不得自行组织与所属事业单位工作人员集中联评。

2、机关单位工勤人员的年度考核、绩效考评方法原则上参照《东山县公务员考核办法（试行）》规定执行，但在考核结果运用上不适用嘉奖、记功。

3、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年度考核工作，由各主管部门负责传达和布置，具体办法仍按东人［2007］41号文件规定的办法执行。

4、提高或降低优秀比例的单位应先报县考核办核定优秀比例后，再组织单位工作人员进行考核。各单位在测算优秀等次指标时，应按人员层次分类分别计算，采用五舍六入的办法，对测算优秀指标的尾数不足0.6的应予舍去，满0.6（含0.6）以上的增加一个指标。

5、时间安排。我县2008年年度考核工作从即日起到2009年元月16日结束（上报审核具体时间安排表附后）。各部门要按照管理权限，认真做好本单位本系统工作人员年度考核的部署、指导与督促，按时按质按量完成今年的年度考核工作任务，逾期上报的将视为不参评。

三、有关要求

1、各单位报审优秀人员比例时需将单位工资基金手册提供给县考核办，以便核对人数。

2、机关单位评优人员到考核办验证时应同时附上《东山县机关工作人员平时考核手册》及《公务员培训证书》；事业单位及机关工勤人员年终评优时应同时附上《继续教育证书》。

3、考核报备材料按机关事业单位分开填报，具体表格仍按东人［2007］41号的附表执行（可登录东山人事人才网，网址：www.fjdsrc.com）浏览或下载。

4、各单位在报批本单位考核结果及考核汇总表时，相关表格内容应同时附上U盘，格式统一用WOED文档编辑（不要用表格编辑）。

四、考核结果的使用

1、年度考核结果经核准后，各单位应及时做好发放机关工作人员年终一次性奖金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予以正常增加薪级工资的报批工作，并及时兑现其它各项奖惩结果，充分发挥年度考核的激励、教育作用。对确定为基本称职等次的人员，不得发放年终一次性奖金，通过谈话、培训等，促其改正提高；对当年确定为不称职等次的人员，要给予降职处理，并相应调整工资，连续定为不称职的，要按规定给予辞退。对突破优秀指标及逾期上报考核结果的，要由单位出具情况说明，并经组织人事部门同意后方可兑现考核结果。

2、对在当年年度考核中评为优秀等次的机关公务员（含参照公务员管理事业单位干部，下同），由县委、县政府给予嘉奖，奖励审批表存入个人档案，并享受年度考核奖金800元；其中对连续三年考核为优秀等次的机关公务员，可享受年度考核奖金1500元，从2008年起执行。

3、考核结果做为各单位工作人员评先评优的依据。
年度考核工作是加强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队伍管理的必要手段，各单位要充分认识做好年度考核、绩效考评工作的重要性，精心组织，认真对待，确保年度考核工作的顺利进行。

　　　中共东山县委组织部        东山县人事局

　　　　　　　　　 

　　　　 　　 二00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主题词：　考核　　机关事业　　工作人员　　通知　　　　

  抄送：　漳州市委组织部、市人事局、吴达金县长、

　　　　　邱永顺常委、黄邦辉常委、存档。　　　　　　　　　　　　

东山县人事局　　　　　　　　　2008年12月23日印发　　

　　　　　　　　　　　　　　　　　（共印100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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